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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

根据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改进电梯维护保养
模式和调整电梯检验检测方式试点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市监特
设〔2020〕56 号）、《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做好改
进电梯维护保养模式和调整电梯检验检测方式试点工作的
实施方案》（渝市监发〔2020〕84 号）和《重庆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规范调整电梯检验检测方式试点工作
的通知》（渝市监办发〔2021〕158 号）等文件要求和精
神，重庆市特种设备信息化管理平台已上线用于支撑调整电
梯检验检测方式试点的试点单位申请及后续添加试点电梯
和上传检测告知书等功能，为帮助用户快速了解、掌握相关
流程及功能操作，特编写本指南。

本指南中，“操作”格式内容为具体菜单、功能或操作
按钮名称。因电脑屏幕大小、分辨率等影响，系统页面与截
图效果可能存在差异，但不影响使用。所有数据均为测试数
据，仅用于功能演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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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业务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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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功能说明

（一）试点单位申请

（1）登陆

电脑访问重庆市特种设备信息化管理平台
（www.cqtzsb.org），并使用使用、维保单位、检验检测
单位帐户登陆。

（2）填写试点申请

依次点击菜单“业务办理”-“电梯检验检测试点申请”，
进入试点申请列表页面，如下图所示：

点击“新增”按钮，新增一个试点单位申请。请根据提
示选择正确的“申请单位类型”后点击“确定”进入申请内
容填写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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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“申请单位类型”选择使用单位或维保单位时，
该单位需为电梯维护保养试点单位并且单位管理电梯在
1000 台以上才可发起申请。如不满足该条件，系统将限制
新增申请并给出提示信息。

（3）申请信息填写

系统根据按“申请单位类型”自动载入需要填写的表单，
请如实填写所有内容并按要求上传相应附件。

单位基本信息：使用单位或维保单位申请时请需按要求
填写的单位法定代表人及联系电话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等基
本信息。

使用单位或维保单位填写单位基本信息的页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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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机构单位基本信息的页面

检测人员：使用单位、维保单位需要填写检测人员，最
少需要填写 8 名人员信息且至少两名检测师，上传证书为对
应人员检验检测资格证书，也可下载 excel 模板填写后导入。

监测仪器设备清单：使用单位、维保单位需要填写检测
仪器设备清单，包括 17 项必填仪器信息，也可下载 excel
模板填写后导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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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上传：使用单位和维保单位需要上传质量保证措施
-内设部门情况、质量保证措施-检测人员作业培训情况、质
量保证措施-质量保证体系、检测人员社保证明、电梯检测承
诺书，承诺书可以下载模板后上传对应图片。

使用单位或维保单位附件上传的页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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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机构上传附件的页面

（4）申请提交

完成上述申请内容填写,保存后点击提交,系统会自动确
认提交到监察机构进行接收处理。监察机构将在“重庆市特
种设备安全监察动态监管系统”完成业务后续接收、审核、
审批操作。

对于监察机构退回的申请，可查看“退回原因”后再次
编辑并再次提交申请。

（二）试点电梯申请

检验检测试点申请“办结”的单位已取得试点资格，可
点击“检验检测试点电梯申请”进入试点电梯申请页面。

（1）新增试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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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单位或维保单位点击“新增试点”可选择申请的区
域。

检验检测机构点击“新增试点”可选择申请的区域，再
选择申请单位。

点击试点申请中的“编辑”后，在页面中点击“添加电
梯”可根据注册代码或电梯编码添加电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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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在此页面添加多台电梯。添加完电梯点击“关闭”，
申请单位可勾选已添加的电梯设备，点击“移除电梯”取消
已添加的电梯；用户也可通过注册代码或电梯编码查询电梯
是否已添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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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关闭和提交

（3）试点电梯的确认

使用单位或维保单位提出的试点电梯申请，在检验检测
试点电梯确认页面确定后即生效并建立绑定关系。

检验检测机构提出的试点电梯申请，经申请电梯的使用
单位确定后即生效并建立绑定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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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试点电梯的取消

使用单位或维保单位在检验检测试点电梯确认页面，点
击“取消试点”后立即生效并解除绑定关系。

检验检测机构的取消试点由电梯的使用单位在检验检
测试点电梯确认页面，点击“取消试点”后立即生效并解除
绑定关系。

（三）填写告知书及隐患

已取得试点资格的使用单位、维保单位、检验检测机构
可通过“填写告知书及隐患”功能上传已绑定本单位的试点
电梯的检测结果并如实勾选检测过程中发现的隐患。

（1）搜索已检测的电梯

系统支持通过电梯编码等多种条件从已绑定当前单位
的试点电梯中快速搜索定位已检测的电梯。

（2）填写告知书

点击列表电梯对应的“填写告知书”即可进入填写页面，
如下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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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申请的检验检测试点设备进行检查后填写设备告知
书及隐患情况，包括编号、设备品种、制造执行标准、检测
依据、检测结果、检测结果汇总、隐患情况勾选、提示与说
明、检查人员、检测日期、核准证号/许可证号、使用单位签
收人、签收日期信息。

（3）查看告知书

已填写检测告知书的电梯，可通过“查看”浏览历史检
测记录。

已提交的告知书，在区县局未查看的情况下，申请单位
在提交当月发现存在问题，可自主撤回修改，如果区县已查
看，需由区县退回后方可修改，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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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电梯梯龄核实

使用单位或维保单位可对已绑定的检验检测测试电梯
的梯龄存在异议时，可通过“电梯梯龄核实”向设备所在地
区县局监察机构申诉干预电梯梯龄。

点击“新增”后搜索并选择设备，请如实填写变更的依
据并上传相应的报告或其他证明文件的图片。

提交后设备所在地区县局监察机构将核实情况，通过后
梯龄生效。

对于监察机构不通过的申请，可查看“退回原因”后再
次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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